
十七、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法律案）之附件格式 

行政院秘書處函 
93年 5月 28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5690號 

主旨：各機關報院擬提行政院會議案件，其附件之格式等，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

照。 
說明：院會議案說明已自 5月 26日第 2891次院會改為直式橫書、左側裝訂。為便於與

會各首長審閱資料，各機關提會案件之附件，除 POWERPOINT 簡報資料請依本
院 93年 3月 24日院臺秘字第 0930083554號函辦理、涉外文件之影本依其原有
形式外，相關文件規格（即字型、字體大小及行距等），請參考附件一、二範本

繕印，並請配合於左側裝訂。 
 



附件一  一般附件範例（略） 
附件二  法案附件範例 

法規（修正）草案格式說明 

1. 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 3公分、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下邊
線 2.5公分。 

2.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標題：標楷體，20號字。 
3. 總說明內文部分： 

(1)字型：標楷體，14號字。 
(2)行距：固定行高 23。 

4. 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內文部分 
(1)各欄位（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2)字型：標楷體，12號字。 
(3)行距：單行間距。 
(4)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5)各條第 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
開始書寫。 

(6)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7)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始
書寫。 
（詳見參考範例） 

 



 

期貨交易稅條例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目前我國期貨交易課徵期貨交易稅，係以在我國境內從事股價指數期貨、股價指

數期貨選擇權或股價選擇權之交易為課稅範圍。為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推出「三十天期商業本票利率期貨契約」及「中華民國十年期政府債券期貨契約」（以

下統稱利率類期貨契約），依據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二「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

稅之期貨交易所得，暫行停止課徵所得稅．．．」之規定，如不將利率類期貨契約納

入期貨交易稅條例之課徵標的，則交易人有期貨交易所得，即應課徵所得稅。然考量

同在期貨交易所交易的期貨交易商品，不宜存在有「應課徵期貨交易稅」與「免課徵

期貨交易稅」之差別，故為兼顧我國期貨交易商品課稅之一致性，利率類期貨宜與現

行其他期貨交易商品一致課徵期貨交易稅而非所得稅。 

又考量期貨交易所未來將陸續推出不同之期貨交易商品，爰將期貨交易稅之課

稅範圍，修正為包含所有之期貨交易，但仍維持現行規定之作業原則，以在我國境

內期貨交易所從事期貨交易者，才納入課徵期貨交易稅。並將各類期貨交易商品，

依其性質及交易方式分別訂定較為適宜之稅率，以使期貨交易市場順利發展。爰擬

具「期貨交易稅條例」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期貨交易稅之課稅範圍。（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將期貨交易區分為股價類期貨契約、利率類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或期貨選擇

權契約、其他期貨交易契約四類，並分別規定其課稅基礎及稅率區間。（修正條

文第二條） 

參考範例 



期貨交易稅條例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凡在中華

民國境內期貨交

易所從事期貨交

易，依本條例之

規定，徵收期貨

交易稅。 

 

第一條 凡在中華

民國境內從事股

價指數期貨、股

價指數期貨選擇

權或股價選擇權

之交易，依本條

例之規定，徵收

期貨交易稅。 

 

為使在我國境內期

貨交易所交易之期

貨交易契約課稅方

式具一致性，並考

量其將陸續推出不

同之期貨交易商

品，爰修正本條

文，將在國內期貨

交易所交易之各項

期貨交易契約均納

入課稅範圍。 

 

第二條 期貨交易

稅向買賣雙方交

易人各依下列規

定課徵之： 

一、股價類期貨

契約：按每

次交易之契

約金額課徵

，稅率最低

不得少於千

分之零點一

，最高不得

超過千分之

零點六。 

二、利率類期貨

契約：按每

次交易之契

約金額課徵

，稅率最低

不得少於百

萬分之零點

一二五，最

高不得超過

百萬分之二

點五。 

三、選擇權契約

第二條 期貨交易

稅向買賣雙方交

易人各依下列規

定課徵之： 

一、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按

每次交易之

契約金額課

徵，稅率最

低不得少於

千分之零點

二五，最高

不得超過千

分之一點五

；其徵收率

，由財政部

擬訂，報請

行政院核定

之。 

二、股價指數期

貨選擇權契

約或股價選

擇權契約；

按每次交易

之權利金金

額課徵，稅

一、第一項第一款

酌 作 文 字 修

正，增列第二

款及第四款，

現行第二款移

列為第三款並

酌作修正。另

各款後段有關

徵收率擬定事

宜，則移至第

二 項 統 一 規

定。 

二、為促進期貨市

場之健全發展

及永續經營，

降低期貨交易

人成本、提升

法人參與比重

及強化我國期

貨市場國際競

爭力，第一項

爰參照期貨交

易法第三條第

一項對於各類

型期貨交易契

約之定義及特



或期貨選擇

權契約：按

每次交易之

權利金金額

課徵，稅率

最低不得少

於千分之一

，最高不得

超過千分之

六。 

四、其他期貨交

易契約：按

每次交易之

契約金額課

徵，稅率最

低不得少於

百萬分之零

點一二五，

最高不得超

過千分之零

點六。 

前項各款期

貨交易稅之徵收

率，由財政部按不

同契約分別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買賣雙方交

易人於到期前或到

期時以現金結算差

價者，各按結算之

市場價格，依下列

規定課徵期貨交易

稅： 

一、第一項第三款

選擇權契約

或期貨選擇

權契約：依其

類別適用第

一項第一款

率最低不得

少於千分之

一點二五，

最高不得超

過千分之七

點五；其徵

收率，由財

政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前項買賣雙

方交易人於到期

前或到期時結 

算差價者，各按

結算之市場價格

，依前項第一款

規定之稅率課徵

之。 

性，將在國內

期貨交易所交

易之期貨交易

區分為股價類

期貨契約、利

率 類 期 貨 契

約、選擇權契

約 或 期 貨 選

擇權契 

約、其他期貨

交 易 契 約 四

類，分別訂定

其課稅基礎及

稅 率 區 間 如

下： 

（一）股價類期貨契

約： 

1.包括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

及股票期貨

契約。 

2.期貨契約之

平均持有天

數，遠較股

票交易為

短；且股價

指數期貨契

約之最小跳

動點為二百

元，為涵蓋

期貨交易人

之交易成本

（包括期貨

交易稅及手

續費等），避

免阻礙期貨

交易人參與

意願及影響

期貨價格發

現功能，爰



、第二款或第

四款之徵收

率課徵之。 

二、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

四款期貨交

易契約：依各

該款之徵收

率課徵之。 

將最低稅率

由千分之零

點二五調降

為千分之零

點一；又為

保持未來調

整彈性，及

維持現行最

高稅率為最

低稅率之六

倍，爰將最

高稅率調降

為不得超過

千分之零點

六。 

（二）利率類期貨契

約： 

1.為使期貨交

易商品之課

稅方式達一

致性，將利

率類期貨契

約納入課徵

期 貨 交 易

稅，包括票

券利率期貨

契約及公債

期 貨 契 約

等，並比照

股價類期貨

契約以契約

金額為課稅

基礎。 

2. 利率市場

參與者主

要係以法

人為主，其

契約規格

較大，價格

波動幅度



較股價類

交易平緩

，以現貨交

易股價價

格波動率

約為百分

之三十，而

票券利率

價格波動

率約為百

分之０．一

五，其波動

率約為股

價類之二

百分之一

。而期貨交

易之持有

期間較短

，週轉率相

對現貨交

易高，而利

率類期貨

持有期間

亦較股價

類期貨短

，如以其四

分之一估

計，則依股

價類期貨

稅率推估

，訂定利率

類期貨稅

率下限為

百萬分之

零點一二

五。 

3. 又考量利

率類期貨

，商品種類

標的繁多



，且不同商

品間之契

約規格差

異甚大，爰

以稅率下

限之二十

倍訂定利

率類期貨

之稅率最

高不得超

過百萬分

之二點五。

（三）選擇權契約或

期貨選擇權

契約： 

為配合股價

類期貨契約

稅 率 之 調

降，參照日本

以前課徵期

貨交易稅之

立法例，選擇

權稅率為期

貨稅率之十

倍，故將選擇

權 稅 率 之

上、下限，均

酌予調降為

股價類期貨

契 約 之 十

倍，亦即最低

不得少於千

分之一，最高

不得超過千

分之六。 

（四）其他期貨交易

契約： 

為因應期貨

交易所未來

各項新商品



之推出，使其

課稅方式達

一致性，爰將

前三款以外

之其他期貨

交易契約納

入課徵期貨

交易稅之範

圍，以避免因

課稅方式之

不確定性導

致 稅 負 爭

議。另其他期

貨交易契約

之 交 易 性

質，與股價

類、利率類期

貨 契 約 相

同，爰參照股

價類及利率

類期貨契約

之 課 稅 方

式，訂定其他

期貨交易契

約以契約金

額為課稅基

礎，並以利率

類期貨契約

之最低稅率

及股價類期

貨契約之最

高稅率，訂定

稅率範圍。 

三、鑒於第一項各款

契約期貨交易

稅之徵收率，均

應由財政部按

不同契約分別

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爰增



列第二項統一

訂定，以資簡

化。 

四、至現行條文第二

項 移 至 第 三

項，且參照現行

股價指數期貨

契約、股價指數

期貨選擇權契

約及股價選擇

權契約於到期

前或到期時，係

依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之稅率

課徵；爰規定第

一項第三款之

選擇權契約及

期貨選擇權契

約於到期前或

到期時以現金

結算差價之課

稅，應按契約類

別分別依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

四款之徵收率

課徵；至第一項

其他各款之契

約於到期前或

到期時以現金

結算差價之課

稅，則依各該款

之徵收率課徵。

 

 


